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認定)申請書

　　　年　　月　　日

受文者：南投縣政府

主  旨：為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土地因建築需要申請座落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部份供公眾通行屬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所稱現有巷道之指定建築線(認定)。

說  明：隨文檢送下列書圖文件：

1、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正本各乙份。（含現有巷道之土地）
2、 現況測量圖(應標明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寬度及溝渠，其比例不得小於地籍圖)七份圖說。

3、 地籍套繪圖(應描繪該現有巷道之地段、地號、方位及鄰近之各種公共設施、道路之寬度)七份圖說。

4、 現況照片(擬申請指定建築線(認定)現有巷道位置之全景)，粘貼說明二圖說上並攝取方向在圖說標示方向及位置所在。

5、 面臨該現有巷道之建築物門牌號碼及遷入或稅籍已達20年以上之證明(如無上述證明得由村里辦公處出具供公眾通行已達20年以上之證明)乙份。（申請建築位置臨接已公告之省、縣、鄉鎮計畫道路部分者免附）。

	申請人：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1.03.15


